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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关于印发《关于强化综合联动工作机制提升

市容秩序精细化治理水平的意见》的通知

各办（中心）、各直属中队、各派驻中队：

现将《关于强化综合联动工作机制提升市容秩序精细化治理水平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2年8月24日

关于强化综合联动工作机制

提升市容秩序精细化治理水平的意见

为进一步发挥综合执法优势，释放一线执法效能，锤炼重点任务联合攻坚能力，切实提升市容秩序精细化治理水平，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的工作理念，紧紧围绕工委区委“在打造美丽宜居典范城市上示范引领”的目标任务，以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为总牵引，以推进市容秩序“十乱”问题整治为抓手，牢固树立全局“一盘棋”思想，进一步健全完善市容秩序综合联动治理水平，集中执法力量对新区市容秩序问题分步攻坚、全面治理，助力摘夺首届全国文明典范城市荣誉称号。
二、工作目标
结合市拆违治乱指挥相关部署，力争2022年8月底前，各类市容乱象得到基本清理，实现市容秩序整洁、规范、有序；2022年11月底前，建立完善的联动防控机制，市容秩序得到有效管控；2023年12月底前，对标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测评标准，市容秩序常态化管控、精细化水平不断巩固提升。
三、联动机制

（一）落实局领导督导机制。依据《中共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关于明确局领导工作分工的通知》中明确的局领导派驻中队联系点，局领导带头定期对相关派驻中队市容秩序工作进行实地督导检查，对于重难点问题应调度直属中队协助整治。四级调研员及以上协助分管领导应配合各局领导开展好该项工作。

（二）深化集中整治联动机制。深化占道经营全区性集中整治好的做法，建立完善市容秩序结对联动工作机制，强化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针对市容秩序突出问题或迎检测评等重要时机，适时组织直属中队与派驻中队进行联动集中整治，提升整治实效。落实“街呼区应”机制，各派驻中队要及时分析研判辖区内市容秩序突出问题或问题集中区域，需要加强力量进行集中整治的，要及时汇报相关分管领导或联系业务部门进行调度协调，相关直属中队应积极配合。

（三）推进全面管控协作机制。各派驻中队要强化市容秩序执法刚性，坚持从严管控、从重处罚，加大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落实工作的执法力度，引导建立共治机制。主动协调镇街社区工作者、文明实践志愿者等群体参与市容秩序管控，鼓励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对重难点路段管控实施整体外包。各直属中队要进一步强化执法共同体意识，实现部门“一职多能”，坚持“既要抓主责主业，又要抓城管执法”，负责查处网吧、KTV、书店、驾校等执法对象及其周边、沿线市容秩序，推动市容秩序执法与主责主业融合提升。
四、治理标准

（一）无“乱摆乱卖”问题。即：无擅自占用道路或者其他公共场地从事经营活动问题；无固定门店商户超过门、窗外墙经营、作业或展示商品问题；无农贸市场或便民摊点群等冒市、超时经营问题；无露天烧烤问题。

（二）无“乱贴乱画”问题。即：无擅自刻画、涂写、张贴或散发“小广告”、传单问题；无临街墙体或橱窗等擅自张贴张挂宣传品问题（可指导商户入室半米摆放宣传品）。

（三）无“乱堆乱放”问题。即：无擅自在店铺门前、道路、绿地、广场等公共区域堆放或摆放物品、杂物、广告牌匾等问题。实行夜间划线经营管理商户，白天不得将桌椅等物品摆放在门前或车位等公共区域。
（四）无“乱圈乱占”问题。即：无地桩、地锁或者放置其他障碍物圈占道路、公共场地或阻碍出行的问题。

（五）无“乱拉乱挂”问题。即：无乱拉条幅广告问题；无公共区域晾晒毛巾、衣物，或悬挂有碍市容物品的问题（对于沿街晾晒较为突出的洗车、理发等行业，可指导其就近协调物业企业，进入小区划定区域规范晾晒）。

（六）无不文明养犬问题。即：无“三未一进”问题（未佩带犬牌、未束牵引带、未即时清除犬粪，携犬进入公共场所不听劝阻）和流浪犬问题，通过发放《文明养犬告知书》等形式，讲清扣押犬只、罚款等惩戒措施，重点对未束牵引带等突出问题及时进行教育劝导。
五、保障措施

（一）推进减负增效。强化派驻中队“一线执法”属性，进一步梳理优化工作调度机制，各派驻中队应将重点、亮点工作开展情况（含影像资料原图）或已建立的“工作日报”等资料及时发送“执法为民”微信工作群，直属三中队等业务部门安排专人主动做好相关资料的收集，除工作数据外，非必要不得让派驻中队提供小结、总结等材料，日常已调度的工作数据不得让派驻中队提供累计数据，“执法办案”等系统内可查询的数据不得调度派驻中队。各业务部门要做好优化协同，推行“一表通办”，避免多头调度、重复调度，除上级或局党组统一部署外，任何部门不得擅自增加调度事项。整合撤减非必要的单一业务微信工作群。

（二）坚持赋能提效。各派驻中队要优先将执法力量向市民关切、创城测评、重点活动保障、示范路沿线及周边和上级重点关注的道路或点位倾斜，向8时至18时重点时段倾斜。要科学调配执法力量，原则上内勤人员配备不超过现有人员的15%，将绝大多数执法力量安排到一线，打破中队内部职责分工界限，督促各执法网格(片区、工作组等，下同)执法工作中兼顾市容秩序巡查管控。要提升工作针对性和计划性，督促各执法网格以问题或路段分类细化制定每周市容秩序整治管控工作计划，建立“定人定路”管控责任制和目标责任制，提高“见巡率”，提升实效长效。
（三）强化考核问效。将直属中队落实市容秩序集中整治联动机制和全面管控协作机制情况，纳入局对各直属中队综合评价。相关业务部门要发挥好考核“指挥棒”作用，充分结合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测评标准，提升对派驻中队市容秩序考核的针对性和导向性。各派驻中队要严格建立落实市容秩序内部督办考核制度，常态化督导责任落实，构建闭环问效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市容秩序管控工作力度。

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综合指挥中心  2022年8月24日印发


